
高雄市立美術館115年1月拾得遺失物公告清冊
編號 拾獲物名稱 拾獲地點 處理情形

1月－1 白色雨傘 Pasadena 公告期滿

1月－2 《馮．沃爾夫的花園堡壘》已使用票根+賣店商品券 館內 公告期滿

1月－3 置物櫃鑰匙 館內 1/3已領回

1月－4 鐵灰色虎牌保溫杯 Pasadena 公告期滿

1月－5 便條紙一本+杯墊x2 館內 公告期滿

1月－6 手機一支 戶外園區 1/4已領回

1月－7 深灰色登山帽 館內 公告期滿

1月－8 錢包一個 館內 1/7已領回

1月－9 錢包一個 館內 1/7已領回

1月－10 紅黑色登山杖 Pasadena 公告期滿

1月－11 黑色包包、深藍色上衣、羽絨外套、手機 寄物櫃 1/10已領回

1月－12 卡其色羽絨外套 寄物櫃 1/10已領回

1月－13 黑色蝴蝶結髮夾 館內 公告期滿

1月－14 信用卡一張 戶外園區 1/14已領回

1月－15 佛陀紀念館平安符、胸章、手鍊 館內 公告期滿

1月－16 有線耳機+耳機插孔轉接器 館內 公告期滿

1月－17 健保卡（姓名：林O民） 戶外園區 公告期滿

1月－18 蝴蝶耳骨夾 館內 公告期滿

1月－19 紅色毛帽 戶外園區 公告期滿

1月－20 大耳狗悠遊卡 戶外園區 4/15已領回

1月－21 手機一支+大頭照 館內 已領回

1月－22 摩托車鑰匙一支+福安宮保護套 戶外園區 公告期滿

1月－23 藍色透明塑膠水壺 寄物櫃 2/1已領回

1月－24 充電線 館內 公告期滿

1月－25 白色水杯 寄物櫃 公告期滿

1月－26 粉、紫色娃娃車+米妮小鴨掛勾 戶外園區 公告期滿

1月－27 下庄幼兒園書包 戶外園區 公告期滿



◎最後更新時間：115.04.19

◎本月遺失物公告時間：自115.01.01-115.04.01止

◎遺失物認領請憑有效身分證明文件於本館開館時間內前來辦理領回。

◎公告期滿後若遺失物未領回，則該物品之所有權將歸屬於拾得人。經本館通知拾得人後，若於三個月內未領回，該物品之所有權將歸本館所有。


